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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保育治理及農路設施改

善工程提報審查作業要點第二點修正規定 

 

二、 分署應依集水區與農路現況及實際需求提報工程，其提報方式如

下： 

(一) 整體及延續性工程：由分署依已核定之集水區保育治理實施

計畫或已完成之規劃報告進行提報。 

(二)調適型試辦工程：由分署配合集水區調適策略導入以自然為本

的解決方案、韌性坡地或淨零排放等政策推動所完成之規劃報

告或需要進行提報。 

(三)突發性、緊急性及一般性工程：由分署依據工程之突發性、緊

急性、工程維護或地區均衡性等需要進行提報，提報時應檢附

工程勘查紀錄表(如附件一、附件二、附件三、附件四)及工程

明細表(如附件五)。 

(四)集水區保育治理工程提報時應依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

署工程管理標準作業程序-生態檢核標準作業書所訂適用範圍

審查確認是否辦理生態檢核，適用生態檢核者依其檢核分級應

附表單併同前款勘查資料進行提報。 



第二點附件一水土保持工程勘查紀錄表修正規定 



 
 



 

第二點附件二農路設施改善工程勘查紀錄表修正

規定 

 



 

 



 
 

第二點附件三水土保持工程(野溪淤積土石清疏)

勘查紀錄表修正規定 



 
 

 
 



 
 

第二點附件四水土保持工程(農塘活化改善)勘查

紀錄表修正規定 



 
 

 
 
 



 
 

第二點附件五預定辦理工程明細表修正規定 

 
 


